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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
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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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須予披露交易須予披露交易須予披露交易    
出出出出售售售售新余鋼鐵新余鋼鐵新余鋼鐵新余鋼鐵0.0.0.0.32323232%%%%之權益之權益之權益之權益    

 
    

此公告乃參考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八月二十八日及八月三十日，以及十月十九日

所發出之新華金屬股權分置改革方案之公告(「該等公告」)而刊發。董事會欣然宣佈由二零零七

年十月二十四日起，新余鋼鐵股份的 12 個月之禁售期(「該禁售期」)已屆滿，巍華金屬(本公司

非直接擁有之全資附屬公司)於隨後之 12 個月可於上海證券交易所「A」股市場出售新余鋼鐵不

超過 5%(於新華金屬股權分置改革方案時)之全數已發行股份(相當於 9,661,019 股)。本集團於公

開市場以約人民幣 74,271,000 元(相當於約港幣 77,810,000 元)之代價出售了 4,419,316 股新余

鋼鐵的股份，佔新余鋼鐵的全數已發行股份約 0.32% (「該出售」) 。於該出售及新華金屬資產

認購股份事項前，巍華金屬持有新余鋼鐵的權益約 14.49%。於新華金屬資產認購股份事項後，

巍華金屬持有新余鋼鐵的權益已由約 14.49%攤薄至約 2%。於該出售及新華金屬資產認購股份

事項後，巍華金屬持有新余鋼鐵的權益已由約 2%再進一步減至約 1.69%。 

 

該出售之代價按照該出售時之新余鋼鐵股份現行市價而釐訂。 
 

由於該出售之代價超過按照上市規則第十四章內一個或多個適用的百分比率之 5%，該出售構成

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並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而申報及刊發公告。載有該出售之詳情之通函將

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新余鋼鐵股份的 12 個月之該禁售期已屆滿，巍華

金屬(本公司非直接擁有之全資附屬公司)於隨後之 12 個月可於上海證券交易所「A」股市場出售全

數新余鋼鐵不超過 5%(於新華金屬股權分置改革方案時)之已發行股份(相當於 9,661,019 股)。本集

團由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於公開市場以約人民幣 74,271,000 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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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於約港幣 77,810,000 元)之代價已出售 4,419,316 股新余鋼鐵的股份，佔新余鋼鐵的全數已發行

股份約 0.32%。於該出售及新華金屬資產認購股份事項前，巍華金屬持有新余鋼鐵的權益約 14.49% 

(相當於 28,000,679 股)。於新華金屬資產認購股份事項後，巍華金屬持有新余鋼鐵的權益已由約

14.49%攤薄至約 2%。於該出售及新華金屬資產認購股份事項後，巍華金屬持有新余鋼鐵的權益已

由約 2%進一步減至約 1.69% (相當於 23,581,363 股)。由於該出售之代價超過按照上市規則第十四

章內一個或多個適用的百分比率之 5%，該出售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出售出售出售新余鋼鐵新余鋼鐵新余鋼鐵新余鋼鐵之股份之股份之股份之股份    

巍華金屬已於公開市場出售新余鋼鐵之 4,419,316 股(約佔新余鋼鐵全數已發行股份的 0.32%)，相

當於 0.32%新余鋼鐵之權益。於該出售後，巍華金屬持有 23,581,363 股新余鋼鐵股份，佔新余鋼

鐵的全數已發行股份約 1.69%。 

 

代價代價代價代價    

巍華金屬就該出售中所得之代價約為人民幣 74,271,000 元，相當於約港幣 77,810,000 元。 

 

該出售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公開市場中進行。代價乃根據該出售時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報之現行市價而

釐定。 

 

本公司確認，盡各董事所知及所信，並經過所有合理查詢，對手方及對手方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

是本公司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定義）的獨立第三方。 

 

新余鋼鐵新余鋼鐵新余鋼鐵新余鋼鐵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    

新余鋼鐵是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其主要從事製造

鐵、矽鐵、鋼材、預應力鋼絞線及鋼絲。新余鋼鐵於該出售及新華金屬資產認購股份事項前之已發

行股份為每股人民幣 1 元之 193,220,374 股，而其中巍華金屬持有約 14.49%。於新華金屬資產認

購股份事項後，新余鋼鐵之已發行股份為每股人民幣 1 元之 1,393,429,509 股，而其中巍華金屬持

有約 2%。 

 

董事會從前將新余鋼鐵定義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於新華金屬資產認購股份事項完成後，本集團於

新余鋼鐵之權益將由 14.49%攤薄至 2%。董事們認為本集團已失去了於新余鋼鐵之重大影響力，故

此本集團將持有新余鋼鐵之權益於綜合資產負債表上重新分類為一項可供出售之投資(有待審核)。 

 

於該禁售期屆滿後之 24 個月內，巍華金屬可進一步出售不超過新余鋼鐵於新華金屬股權分置改革

方案時之全數已發行股份之 10%。 

 

於本公告日期，新余鋼鐵的收市價為每股人民幣 13.21 元(相當於港幣 13.84 元)。 



3 

 

新余鋼鐵新余鋼鐵新余鋼鐵新余鋼鐵之財務之財務之財務之財務業績概業績概業績概業績概要要要要    

新余鋼鐵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之除稅前及除稅後之溢利(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而作出調整)列示如下: 

 

 截至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76,256 39,872 

除稅後溢利 65,220 30,007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30,113 28,886 

除稅後溢利 30,119 19,023 

 

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余鋼鐵之資產淨值(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作調整)

列示如下: 

 

 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淨值 340,769 299,569 

 

新余鋼鐵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本集團之權益賬面值每股約人民幣 1.7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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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財政年度中，本集團佔新余鋼鐵之除稅前及除

稅後之溢利分別列示如下: 

 

 截至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佔除稅前溢利 11,853 6,344 

佔除稅後溢利 9,952 4,781 

 

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新余鋼鐵之權益列示如下: 

 

 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集團於新余鋼鐵之權益 49,148 48,234 

 

本集團持有新余鋼鐵之權益現視為可供出售之投資並以公平值基準確認(有待審核)。 

 

款項用途款項用途款項用途款項用途及及及及該出售之該出售之該出售之該出售之財務影響財務影響財務影響財務影響    

扣除該出售之所有必需費用後，該出售之淨款項擬用作於一般營運資金。 

 

本集團所持有之權益於本公司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綜合資產負

債表內之賬面價值分別約港幣 49,148,000 元及港幣 51,157,000 元。估計當完成該出售後，本集團

將會錄得一項未經審核的淨收益約港幣 63,516,000 元。該收益以代價減除出售新余鋼鐵 4,419,316

股的賬面價值及其他有關稅項、支出及費用作計算。 

 

該出售該出售該出售該出售之理由及之理由及之理由及之理由及利利利利益益益益    

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批准及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完成之新華金屬股權分置改革方案

後，持有新余鋼鐵的全數權益已由非流通股份變換為流通股份。新華金屬股權分置改革方案之詳情

已載於該等公告內。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該禁售期已屆滿，故由巍華金屬持有之新余鋼鐵

股份(於新華金屬股權分置改革方案時最高至 5%新華金屬全數已發行股本)可於上海證券交易所自

由買賣。 

 

董事考慮到該出售乃變現本公司於新余鋼鐵之投資的一個良好機會。因此，董事認為該出售的條款

(包括代價)屬公平合理，並認為該出售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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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資料本公司資料本公司資料本公司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鋼簾線以及銅及黃銅產品的貿易及加工。於該出售及新華金屬資產認購股份事

項前，本公司透過其全資擁有的非直接附屬公司-巍華金屬持有新余鋼鐵約 14.49%的權益。於新華

金屬資產認購股份事項後，巍華金屬持有新余鋼鐵約２%的權益。巍華金屬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

其主要持有新余鋼鐵之權益。 

 

一般事項一般事項一般事項一般事項    

該出售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倘若該出售構成其他類別的交易，本

公司將會再進一步遵守上市規則的相關條款。 

 

載有(其中包括)該出售之進一步詳情之通函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董事會」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其股份在港交所主

板上市 
  

「代價」 該出售(減除有關釐印費及經紀佣金後)之代價，總額約人民幣

74,271,000 元，相當於約港幣 77,810,000 元 
  

「董事」 本公司之董事 
  

「該出售」 由巍華金屬由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於

上海證券交易所公開市場出售 4,419,316 股新余鋼鐵的已發行股份(股

票面值人民幣 1 元)，即約 0.32%的新余鋼鐵已發行股份權益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幣」 港幣，乃香港之法定貨幣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人民幣，乃中國之法定貨幣 
  

「股東」 本公司之股東 
  

「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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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華金屬」 巍華金屬製品有限公司，為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及本公司非直

接擁有之全資附屬公司 
  

「新余鋼鐵」 新余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前名為「新華金屬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於

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新華金屬股權 

分置改革方案」 

新余鋼鐵之流通股股東，凡持有 10 股流通股份獲送 3.3 股非流通股份

的方案 

  

「第一次新華金屬資產認

購股份事項」 

新余鋼鐵與新余鋼鐵有限責任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十日訂立之資產

認購股份合同，據此新余鋼鐵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發行及配

發了 1,000,209,135 股新股份予新余鋼鐵有限責任公司，每股新余鋼

鐵股份之發行價格為人民幣 6.71 元，及新余鋼鐵之總發行股份隨後增

加至 1,193,429,509 股 

  

「第二次新華金屬資產認

購股份事項」 

新余鋼鐵與多間策略投資者-華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張家港沙景寛厚

板有限公司，上海瑞熹聯實業有限公司，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寶

鋼集團有限公司，中船重工財務有限責任公司，中泰信托投資有限責

任公司及浙江航民科爾紡織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十日訂立之資

產認購股份合同，據此新余鋼鐵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發行及配

發了 200,000,000 股新股份予上述公司，每股新余鋼鐵股份發行價格

為人民幣 10 元，及新余鋼鐵之總發行股份隨後增加至 1,393,429,509

股 

  

「新華金屬資產認購股份

事項」 

第一次新華金屬資產認購股份事項及第二次新華金屬資產認購股份事

項 
 

承董事會命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曹忠曹忠曹忠曹忠    

香港，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僅作本公告用途，若干以人民幣結算之數額按滙率為人民幣 1 元兌港幣 1.0476 元。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曹忠先生（董事長）、李少峰先生（董事總經理）、佟一慧先生（董事副總經理）、梁順生先生、鄧國求先生

（董事副總經理）、Geert Johan Roelens 先生、葉健民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羅裔麟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及陳重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